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砚发改发〔2022〕25 号

砚山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县委各部门，县级国家机关各委办

局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省州驻砚单位：

《砚山县渔泽坡水库、丰收水库、稼依水库水利工程供水价

格（试行）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于 2022年 6月 27日县十

七届人民政府第 10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。阿舍乡、平远镇、稼依

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范围内的农业灌溉供水和阿舍乡、平远

镇、稼依镇农村及集镇供水价格参照执行。现将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砚山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2年 7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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砚山县渔泽坡水库、丰收水库、稼依水库水利工
程供水价格（试行）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号）和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

利部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

改革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6〕1143号）、《云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云

政办发〔2016〕81号），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财政厅、

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《关于下达云南省农业水价综

合改革 2021年实施计划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科学、合理的制定

水利工程供水价格，疏导供水价格矛盾，提高水利工程供水价格

管理，结合砚山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砚山位于云南省东南部，文山州中西部，全县国土面积 3822

平方公里，辖四镇七乡，86个村委会、21个社区，2019年末总人

口 52.24万人。年平均降雨量 1071mm，年总降水量 40.05亿m³，

年平均径流深 369mm，年径流总量 13.79亿m³，径流系数 0.34。

人均占有水量 3298m³，低于全省和全州平均水平，高于全国平均

水平。砚山由于河流短小，河床平缓，水能资源十分贫乏，理论

蕴藏量仅有 2.83万千瓦，县境内可开发的水能资源 7604Kw。截

至目前，全县共开发 3420千瓦，占蕴藏量的 12.1%，占可开发量



- 3 -

的 45%。由于地处珠江和红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，河流短小、岩

溶地貌广布、溶洞和裂隙发育，工程性缺水、资源性缺水、水质

性缺水并存，干旱缺水、雨水不均衡导致局部区域旱涝急转现象

一直是制约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。建国以来至 2019年

底，全县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 35.23亿元，其中国家补助 32.27

亿元，群众投入 2.96亿元。累计建成各类水利工程 87716件，其

中，中型水库 5 件，小（一）型水库 11 件，小（二）型水库 84

件，小坝塘 228件，引水工程 118件，小水窖 77420件，小水池

5177件，提水站 31件，水闸 25处，机电井（含小水井）4152件，

集中式供水工程 476件，调水工程 2件。全县库塘蓄水总量 20902.3

万m³、可利用蓄水总量 13688万m³，有效灌溉面积 58.38万亩，

节水灌溉面积 26.79万亩（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0.32万亩），水土

流失治理面积 187.28万亩，解决了 51万人 13万头大牲畜饮水安

全问题，全县水利灌溉程度 34.35%。

尽管砚山县水利事业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一定成绩，但工程蓄

水还严重不足，不能满足农业生产、生活用水需求，工程性缺水

问题已成为制约砚山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瓶

颈,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 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突出。

二、水利工程执行水价现状

砚山水利工程供水执行水价根据水利工程投资及当地经济、

社会生活情况不同执行不一样的水价，详细情况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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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砚山县水价执行现状情况统计表

粮食作

物 ( 元

/m³）

经 济 作

物、养殖

及 其 它

(元/m³）

工 业

供 水

( 元

/m³）

生 活

供 水

( 元

/m³）

序

号

水库名称农业 非农业 备注

1 丰收水库 0.21 0.21 2.8 2.8 生活供水执行文政复〔2012〕24号；农业供水协议价。

2 稼依水库 0.21 0.21 2.8 2.8 生活供水执行文政复〔2012〕24号；农业供水协议价。

3
渔泽坡水

库

0.21 0.21 3 3 生活供水，农业供水执行协议价。

（一）生活供水

1.渔泽坡水库生活供水执行协议价格 3.00元/m³。没有相关审

批、批复文件，是结合当地社会、经济发展情况的协议水价。

2.丰收水库生活供水根据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文砚平应急供

水价格的批复》（文政复〔2012〕24号），执行 2.8元/m³。

3.稼依水库生活供水根据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文砚平应急供

水价格的批复》（文政复〔2012〕24号），执行 2.8元/m³。

（二）农业供水

渔泽坡水库、丰收水库、稼依水库农业供水执行协议水价是

100元/亩，参照水稻每亩灌溉标准约 480m³，约 0.21元/m³，常规

玉米渠道供水每亩灌溉标准用水量是 110m³约 0.91元/m³，烤烟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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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供水每亩灌溉标准用水量是 270m³约 0.37元/m³，没有相关审批、

批复文件，是结合当地社会、经济发展情况的协议水价。

三、成本监审情况

2017-2019年砚山农业水价成本测算汇总表

序

号

水库名称

农业 非农业

备

注

全 成

本 水

价 ( 元

/m³）

运 行

成 本

水 价

( 元

/m³）

粮食作物

(元/m³）

经济作物、

养殖及其

它(元/m³）

全 成

本 水

价 ( 元

/m³）

运 行

成 本

水 价

( 元

/m³）

工业供水

(元/m³）

生活供水

(元/m³）

商业供水

(元/m³）

1 丰收水库 1.05 0.62 0.70 1.3 3.13 2.28 3.5 3.60 3.60

2 稼依水库 0.97 0.23 0.70 1.3 3.06 2.13 3.5 3.60 3.60

3 渔泽坡水库 0.90 0.43 0.70 1.3 3.35 2.83 3.5 3.60 3.60

（一）农业明渠供水价格：

1.丰收水库本次测算结果农业供水价格为全成本水价 1.05元/

立方米，运行成本水价为 0.62元/立方米；粮食作物供水价格 0.7

元/立方米，经济作物供水价格 1.3元/立方米。

2.渔泽坡水库本次测算结果农业供水价格为全成本水价 0.90

元/立方米，运行成本水价为 0.43元/立方米；粮食作物供水价格

0.7元/立方米，经济作物供水价格 1.3元/立方米。

3.稼依水库本次测算结果农业供水价格为全成本水价 0.97元/

立方米，运行成本水价为 0.23元/立方米；粮食作物供水价格 0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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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立方米，经济作物供水价格 1.3元/立方米。

（二）非农业明渠供水价格：

1.丰收水库非农业供水价格为全成本水价 3.13元/立方米，运

行成本水价为 2.28元/立方米；生活供水价格 3.6元/立方米，工业

供水 3.5元/立方米，商业供水 3.6元/立方米。

2.渔泽坡水库非农业供水价格为全成本水价 3.35元/立方米，

运行成本水价为 2.83元/立方米；生活供水价格 3.6元/立方米，工

业供水 3.5元/立方米，商业供水 3.6元/立方米。

3.稼依水库非农业供水价格为全成本水价 3.06元/立方米，运

行成本水价为 2.13元/立方米；生活供水价格 3.6元/立方米，工业

供水 3.5元/立方米，商业供水 3.6元/立方米。

四、拟执行各类供水价格

考虑到用水户的承受能力、支付意愿等各种实际因素，根据

（国办发〔2016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用 10年左右时间，建立健全

合理反映供水成本、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、与投

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；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

行维护成本水平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普遍实行，可持

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基本建立，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

术措施普遍应用，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，促进农业用水方

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。因此，本次砚山县丰收水库管理中心

农业明渠供水价格执行确定为：

（一）粮食作物明渠供水价格：0.6 元/立方米，有供水计量设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841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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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，按实际供水方量计收；无供水计量设施的，按 200元/亩/年

收取。

（二）经济作物明渠供水价格：1.00 元/立方米，有供水计量

设施的，按实际供水方量计收，无供水计量设施的，按 400元/亩/

年收取。

（三）非农业供水价格(包含原水费)：生活供水执行水价 3.20

元/m³（不含污水处理费），工业用水执行水价 3.50 元/m³（不含

污水处理费），商业用水执行水价 3.50元/m³（不含污水处理费）。

（四）原水费：0.8元/m³（包含水资源费）。

五、相关政策及要求

（一）农业用水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

加快推进农业用水实施超定额（计划）累进加价制度。由县

水务局牵头会同县农业局出台具体的管理实施细则，按照《云南

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（DB53/T168—2013）》，明确各类用水的定

额用水量（或计划用水量）。超定额（计划）用水 10%（含 10%）

以内的部分加价 20%，10%-30%（含 30%）的部分加价 50%，

30%-50%（含 50%）的部分加价 100%，50%以上的部分加价 200%。

（二）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

第一阶梯用水量为 1-23立方米（含 23立方米），价格为 3.6

元每立方米，不含污水处理费；第二阶梯用水量为 23-30立方米（含

30立方米），价格为 4.6元每立方米，不含污水处理费；第三阶

梯用水量为 31立方米（含 31立方米）及以上，价格为 9 元每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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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。

（三）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计划（定额）累进加价

制度

按规定对取水单位和使用城镇公共供水且日均用水量达到 30

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严格实行计划（定额）管理，用水计划和

行业用水定额，按水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。

计划（定额）用水量以内的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综合水价，超计

划（定额）用水量部分实行累进加价制度。超计划（定额）用水

累进加价的收费标准为：

1.超计划（定额）20%(含)以内的，按现行水价的 1倍加收（加

收部分不含附征的污水处理费，下同）；

2.超计划（定额）30%(含)以内的，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 2

倍加收；

3.超计划（定额）30%(含)以上的，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 3

倍加收。

（四）执行时间

本次水价试行 3-5年，执行时间从 2022年 8月 1日开始。加

快推进改革，努力完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，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

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普遍实行，

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基本建立，先进适用的农业节

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，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，促进农业用

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。加强定价成本监审，充分利用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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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改造腾出空间，综合考虑供水成本、水资源稀缺程度以及用户

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合理制定水利工程各类终端水价并适时调整，

原则上 3～5年调整一次。

附件：水价调整表

水价调整明细表

序号 类别

额定水量/月（m³）
调价前

水价

（元

/m³）

调价后

水价

（元

/m³）

污水处

理服务

费

（元

/m³）

范围 备注

调整前 调整后

1

居民用水

（生活饮

用水）

第一阶梯 12 18 2.30 3.20

0.8

包括城乡居民生活

用水、干休所、敬老

院、养老院、孤儿院、

社会福利单位、城市

消防用水；财政拨款

的党政机关、社会团

体、院校（行政用

水）、科研机构、医

疗单位、新闻出版、

文体活动场馆用水；

园林绿化、环卫环

保、公园等公用事业

及其它非营利性社

团组织用水等。

考虑农村有其他牲畜用

水，适当提高阶梯用水

量，砚山县城区以外：

第一阶梯用水量为1-23

立方米（含 23立方米），

价格为 3.20 元每立方

米，不含污水处理费；

第二阶梯用水量为

24-30立方米（含 30立

方米），价格为 4.20 元

每立方米，不含污水处

理费；第三阶梯用水量

为 31立方米（含 31立

方米）及以上，价格为

9.00 元每立方米。

第二阶梯 13-19 19-25 3.45 4.20

第三阶梯 20以上 26及以上 6.90 9.00

2 非居民用 第一阶梯 0-1080(20%内） 2.80 3.50

包括工矿企业、交通

运输、农业渔业用

水；商业贸易、餐饮

定额水量为日用量

30m³即月用水量为

900m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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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
（工商业

用水）

服务业、旅社、招待

所、宾馆饭店、疗养

院、旅游娱乐业、影

剧院、技术服务、信

息咨询、中介机构、

金融保险业、信托投

资、证券交易、房地

产、邮电通讯等经营

服务行业用水及建

筑施工用水。

第二阶梯

1081-1170

（20%-30%）

5.60 7.00

第三阶梯

1171及以上

（30%以上）

8.40 10.50

3

非居民用

水

（特种行

业用水）

第一阶梯 0-1080(20%内） 4.00 4.00

包括桑拿、洗头、洗

脚、特种服务业和洗

车业用水。

定额水量为日用量

30m³，即月用水量为

900m³

第二阶梯

1081-1170

（20%-30%）

8.00 8.00

第三阶梯

1171及以上

（30%以上）

12.00 12.00

优惠政策：

1、对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、生活困难的残疾人、五保户每月每户用水量在 5立方米（含 5立方米）以下的免收水费，超过 5立方

米的，按照阶梯水价方案执行；

2、根据《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养老机构有关收费及价格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云价收费【2015】67号）文的规定，对城镇用水阶梯价

格制度实施后，各类养老机构全部用水量按第一阶梯水价执行；

砚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0 日印


